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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筑工程防震减灾的法律法规，实行以预防为主的防震减灾方

针，使建筑物采用隔震技术后，提高建筑安全性，保障震后设防烈度下建筑使用功能基

本不中断，避免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减小地震灾害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制定

本规范。

1.0.2 本规程适用于佛山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及以上地区新建和既有建筑抗震加固

工程采用隔震结构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

1.0.3 按本规程设计与施工的隔震建筑，除有特殊要求外，其基本抗震设防目标是：当遭

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时，隔震建筑基本完好；当遭受罕遇地震时，

可能发生损坏，经修复后可继续使用；当遭受极罕遇地震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

的严重破坏。

1.0.4 隔震建筑的结构构件、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的使用功能有专门要求时，除满足基

本设防目标外，尚应满足结构构件、非结构构件和附属设备的抗震性能设防要求。

*1.0.5 重点设防类、特殊设防类建筑或其他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根据功能要求，可采用

高于 1.0.3 条的基本设防目标。既有建筑采用隔震技术加固时，主体结构抗震设防目标

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规定，重点设防类、特殊设防类建

筑加固目标应符合 1.0.3 条的基本设防目标。

1.0.6 一般情况下，建筑的抗震设防烈度或地震动参数，应采用《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确定的地震基本烈度或地震动参数。按照国家规定开展了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

程（含区域性地震区划、地震小区划），可按相关成果进行抗震设防。

1.0.7 隔震建筑宜采用性能化设计。

1.0.8 隔震建筑结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除应符合本规程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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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 隔震建筑 isolated building

在建筑物中设置隔震装置而形成的结构体系。包括上部结构、隔震层、

下部结构和基础。隔震 房屋和隔震结构的定义与此相同。

2.1.2 隔震层 isolation layer

设置在被隔震的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或基础之间的全部隔震装置的总

称。包括全部隔震支座、 阻尼装置、抗风装置、限位装置、抗拉装置、附属

装置及相关的支承或连接构件。

2.1.3 上部结构 superstructure above the isolation layer

隔震结构中位于隔震层以上的部分。

2.1.4 下部结构 sub-structure below the isolation layer

隔震结构中位于隔震层以下的部分，不包括基础。

2.1.5 隔震结构等效阻尼比 equivalent damping ratio of the isolated

structure

隔震结构往复运动时，相对于隔震层（或隔震支座）某特定水平位移，与隔

震层（或隔震支座） 所耗散的能量相对应的阻尼比。

2.1.6 隔震结构等效刚度 equivalent stiffness of the isolated structure

隔震结构往复运动时，相对于隔震层（或隔震支座）某特定水平位移，隔

震层（或隔震支座）所 承受的荷载与相应位移的比值。其值可取荷载—位移

曲线在对应位移点的割线刚度。

2.1.7 隔震结构阻尼装置 damping device of the isolated structure

设置在隔震层的吸收并耗散地震输入能量而使隔震层振动位移反应衰减的

装置。

2.1.8 抗风装置 wind-resistant device

隔震结构中抵抗风荷载的装置。可以是隔震支座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单独

设置。

2.1.9 抗拉装置 tension-resistant device

隔震结构中抵抗拉应力的装置。隔震支座出现拉应力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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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限位装置 stopper

限制隔震层在最不利状态下产生超过水平容许位移的装置。

2.1.11 摩阻力 frictional resistance

弹性滑板隔震支座和摩擦摆隔震支座的摩擦阻力。

2.1.12 橡胶隔震支座 laminated rubber isolation bearing

在地震区，用于房屋、桥梁或其他结构隔震的橡胶支座，包括天然橡胶支

座（LNR）、铅芯橡胶 支座（LRB）、高阻尼橡胶支座（HDR）。

2.1.13 弹性滑板隔震支座（ESB） elastic slide bearing

由弹性材料与摩擦滑板组成的隔震支座。

2.1.14 摩擦摆隔震支座（FPS） friction pendulum system

具有特定形状的固体块在弧面板中摩擦摆动的隔震支座，通过滑动界面摩

擦消耗地震能量。

2.1.15 弹簧隔震支座（SI） spring isolator

具有隔离并衰减震动功能的钢制弹簧支撑元件。

2.1.16 底部剪力比 base shear ratio

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建筑结构隔震后与隔震前隔震层上部结构底部剪力

之比值。

2.1.17 屋盖隔震 roof isolation

隔震层设置在建筑物顶层屋盖与柱顶之间的隔震形式。

2.1.18 天然橡胶隔震支座（LNR） linear natural rubber bearing

支座中的弹性材料为天然橡胶的橡胶隔震支座

2.1.19 铅芯橡胶隔震支座（LRB） lead rubber bearing

支座中含有铅芯的橡胶隔震支座

2.1.20 高阻尼橡胶隔震支座（HDR） high damping rubber bearing

支座中的弹性材料为高阻尼橡胶的橡胶隔震支座

2.2 主要符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ekF ——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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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F ——质点i（或第i层）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G——上部结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

iG 、 jG ——分别集中于第 i、j 质点（楼层）重力荷载代表值；

jiF ——j 振型 i 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jiX 、 jiY ——分别为 j 振型 i 质层在 x 方向、y 方向的水平相对位移；

EKS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组合效应；

iS 、 jS ——第 i、j 振型水平地震作用效应；

xS 、 yS ——分别为 x 向、y 向单向水平地震作用效应；

XjiF 、 YjiF 、 rjiF ——分别为 j 振型 i 质点 x 方向、y 方向及转角方向的水平地震作

用标准值；

ji ——j 振型 i 层的相对扭转转角；

EvkF ——结构总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viF ——质点i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eqG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

S ——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GkS ——永久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QkS ——楼面活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WkS ——风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GES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EhkS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EvkS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kR ——构件承载力标准值；

EkiV ——第 i 层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剪力；

RwV ——抗风装置的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wkV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

cV ——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水平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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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隔震支座水平剪力；

eu ——设防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的弹性层间位移；

pu ——罕遇地震、极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

 e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p   ——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hiu ——第 i 个隔震支座的水平位移；

hu ——隔震层的水平位移；

 hiu ——第 i个隔震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

hciu ——罕遇地震、极罕遇地震下第 i个隔震支座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

hcu ——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层水平位移；

hF ——隔震层的水平剪力；

cM ——节点上、下柱端截面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组合弯矩设计值之和；

bM ——节点左、右梁端截面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组合弯矩设计值之和；

t
cM 、

b
cM ——分别为柱上、下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

b
lM 、

r
bM ——分别为梁左、右端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

GbV ——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的梁端截面剪力设计值；

V ——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截面剪力设计值；

WV ——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截面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计算值；

N——钢筋混凝土柱考虑设防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压力设计值；

GEN ——钢筋混凝土柱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轴压力设计值；

EN ——钢筋混凝土柱在设防地震作用下的轴压力设计值；

D ——永久荷载；

L ——活荷载；

E ——极限安全地震作用；

GEV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构件剪力；

EkV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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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k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spkf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或墙内钢板的强度标准值。

2.2.2 材料性能

eq ——隔震层等效阻尼比；

eqK ——隔震层水平等效刚度；

j ——第 j隔震支座由试验确定的等效阻尼比；

jK ——第 j 隔震支座(含阻尼器)由试验确定的水平等效刚度；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rK ——天然橡胶隔震支座水平刚度设计值；

rG ——橡胶剪切模量；

yK ——铅芯橡胶隔震支座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

rK ——由橡胶部分提供的水平刚度；

pK ——由铅芯部分提供的水平刚度；

pG ——铅芯剪切模量；

h ——叠层橡胶支座水平剪切应变；

p ——隔震支座中铅芯剪切屈服应力；

QyC ——隔震支座中水平屈服剪力调整系数；

0K ——隔震支座屈服前水平刚度设计值；

eqK ——铅芯橡胶隔震支座等效水平刚度；

yQ ——隔震支座水平屈服力设计值；

W ——支座承受的竖向荷载；

v——滑移速度；

 ——压应力；

yK ——摩擦摆隔震支座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

2.2.3 几何参数

ir ——i 层的转动半径；

h ——计算楼层层高；

e——偏心距；

iy ——第 i 个隔震支座与隔震层刚心之间在计算主轴法线方向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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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L ——分别为结构平面两正交方向的边长；

nH ——柱的净高；

iH ——房屋第 i层距室外地面的高度；

nl ——梁的净跨；

A ——钢筋混凝土柱全截面面积；

rA ——叠层橡胶横截面积（不含橡胶层中间开孔面积）；

rt ——橡胶层总厚度；

pA ——铅芯横截面积；

sR ——摩擦摆隔震支座滑移面球半径；

aA ——剪力墙端部暗柱中型钢或墙内钢板的截面面积；

spA ——剪力墙墙内钢板的横截面面积。

2.2.4 计算系数

 ——地震影响系数；

max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阻尼调整系数；

ζ——阻尼比；

1 ——相应于隔震结构基本周期的设防地震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j ——j 振型周期的地震影响系数；

j ——j 振型的参与系数；

tj ——计入扭转的 j 振型的参与系数；

ji ——j 振型与 i 振型的耦联系数；

maxv ——竖向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

0 ——结构重要性系数；

RE ——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G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Q ——楼面活荷载分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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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风荷载的分项系数；

L ——考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

Q 、 W ——分别为楼面活荷载组合值系数和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Eh ——为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Ev ——为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水平地震剪力系数；

i ——第 i 个隔震支座的扭转影响系数；

C ——既有建筑水平地震作用调整系数；

 ——隔震结构底部剪力比；

 ——轴压比调整系数；

c ——柱端弯矩增大系数；

1 eq( )  ——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地震影响系数值；

KyC ——屈服后隔震支座水平刚度调整系数；

 ——隔震支座屈服前与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之比值；

s ——滑移面摩擦系数；

eq ——铅芯橡胶隔震支座等效阻尼比。

2.2.5 其他

T ——隔震结构自振周期；

gT ——特征周期；

n ——结构计算总层数；

 ——钢筋混凝土柱考虑设防地震组合作用的轴压比；

s ——近场系数；

0t ——修正前温度；

t ——修正后温度；

1S ——隔震支座第一形状系数；

2S ——隔震支座第二形状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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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1 一般要求

3.1.1 隔震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的规定确定。特殊设防类建筑宜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进行设计。

3.1.2 隔震建筑结构适用的高宽比和最大高度宜满足相应抗震结构类型的要求；对有特殊

要求的结构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并采取有效安全措施。

3.1.3风荷载和其他非地震作用的水平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总水平力不宜超过结构总重力

荷载代表值的 10%；

3.1.4 隔震层应提供必要的竖向承载力、侧向刚度和阻尼；

*3.1.5 建筑隔震结构，应按多遇地震、设防地震、罕遇地震三水准进行设计。除本规范特

别规定外，在多遇地震下应进行上部结构截面抗震验算和变形验收；在设防地震作用下，

应进行隔震支座的承载力和变形验算；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应进行结构以及隔震支座的变

形验算，并对隔震支座的承载力进行验算；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对重点设防类、特殊设

防类建筑应进行隔震支座的变形验算.

3.2 场地、地基和基础

3.2.1 隔震建筑的场地宜选择对抗震有利地段，避开不利地段，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有效

的措施。不应选择危险地段。

3.2.2 建筑场地宜为 I、II、III 类，当场地为 IV 类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3.2.3 隔震建筑的地基应稳定可靠，对不满足要求的地基，应进行详细的结构分析并采取

可靠的措施。

3.2.4 隔震建筑地基基础的设计和抗震验算，应满足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按隔震结构地震

作用计算的要求。

3.2.5 隔震建筑地基基础的抗震措施，应满足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相应的抗震措施要求。

对特殊设防类建筑、重点设防类建筑的抗液化措施，应按提高一个液化等级确定，直至全

部消除液化沉陷。

3.3 试验与观测

3.3.1 对甲类建筑，体型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隔震建筑，宜采用结构模型的模拟地震振动

台试验对隔震方案进行验证。

3.3.2 对较重要及有特殊要求的隔震建筑以及大型消能减震公共建筑，宜设置地震反应观

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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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震作用与隔震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隔震结构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一般情况下，应在至少包含两个主轴方向的多个方向上分别计算建筑结构的水平地震作

用，各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应由该方向抗侧力构件承担。

2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 15°时，应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水

平地震作用。

3 对平面不规则建筑，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其他情况，可采用调整地

震作用效应的方法计入扭转影响。

4.1.2 隔震结构分析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选取的分析模型应能合理反映结构中构件的实际受力状况。

2 隔震层上部和下部结构可选多质点系、空间杆系、空间杆－墙板元（壳元）、连续

体及其它组合有限元等计算模型。

3隔震层的隔震支座和阻尼器应选择能正确反映其特性的计算模型。

4.1.3 隔震结构的地震作用计算，宜采用下列方法：

1 底部剪力法：高度不超过 24m、上部结构以剪切变形为主、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

比较均匀且隔震支座类型单一的隔震建筑，可采用底部剪力法。

2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除第 1 款之外的隔震结构，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3 时程分析法：对于高度大于 60 米，体型不规则，隔震层隔震支座、阻尼装置及其

他装置的组合比较复杂的隔震建筑，尚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多遇地震作用的补充计算；

当取 3 组加速度时程曲线输入时，计算结果宜取时程法的包络值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的较

大值；当取 7 组及 7 组以上的时程曲线时，计算结果可取时程法的平均值和振型分解反应

谱法的较大值。计算罕遇地震下结构变形时，建议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

4.2设计反应谱和地震动输入

4.2.1 隔震结构的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震分组和结构自振周

期以及阻尼比确定。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4.2.1-1 采用；特征周期应根据场

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按表 4.2.1-2 采用，计算罕遇地震作用时，特征周期应增加

0.05s。

表 4.2.1-1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max

地震影响 6 7 8

多遇地震 0.04 0.08 0.16

设防地震 0.12 0.23（0.34） 0.45（0.68）

罕遇地震 0.28 0.50（0.72） 0.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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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罕遇地震 0.36 0.70（1.00） 1.35（2.00）

注：设计地震加速度峰值相当于《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表 4.2.1-2 特征周期 gT （s）

设计地震分组

场地类别
0I 1I Ⅱ Ⅲ Ⅳ

第一组 0.20 0.25 0.35 0.45 0.65

第二组 0.25 0.35 0.50 0.65 0.85

第三组 0.35 0.50 0.70 0.90 1.10

方案一：（广东省标准：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规程）

4.2.2 隔震结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图 4.2.2)的阻尼调整和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隔震结构的阻尼比为 0.05，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阻尼调整系数应按 1.0 采用，

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直线上升段，周期小于 0.1s 的区段。

2)水平段，自 0.1s 至特征周期区段，应取最大值(α max )。

3)第一下降段，自特征周期至 TD 区段。

4）第二下降段，自 TD 区段至 10s 区段。

图 4.2.2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图中： ---地震影响系数； max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T----隔震结构自振周期；

Tg---特征周期， --阻尼调整系数。

a)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max
应考虑场地类别的影响，按照下式计算：

gA /maxmax  

max ——结构动力反应系数的最大值，场地类别
0I
、

1I 类取2.00，Ⅱ类取2.25，Ⅲ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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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Ⅳ类取2.75；

A——地震加速度峰值，按照4.2.2取值。

g——重力加速度。

b) 特征周期 gT 按照 4.2.1-1 取值。

c) 曲线下降段拐点 TD 取值 3.5s。

4.2.3 当隔震结构的阻尼比不等于 0.05 时，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分段情况与本款第一条

相同，其阻尼调整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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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阻尼比，取隔震结构振型阻尼比。

方案二（在编国标：建筑隔震设计标准）

4.2.2 隔震结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图 4.2.2)的阻尼调整和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要

求：

1当隔震结构的阻尼比为 0.05，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阻尼调整系数应按 1.0 采用，

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直线上升段，周期小于 0.1s 的区段。

2)水平段，自 0.1s 至特征周期区段，应取最大值(α max )。

3)曲线下降段，自特征周期至 6s 区段，衰减指数应取 0.9。

图4.2.2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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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地震影响系数； max ---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T----隔震结构自振周期；

Tg---特征周期，γ—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阻尼调整系数。

4.2.3 当隔震结构的阻尼比不等于 0.05 时，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α曲线应按图 4.2.2 确

定；但形状参数，应按下列规定调整：

1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按下式确定：



63.0

05.0
9.0






（4.2.3-1）

式中： γ—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ζ—阻尼比，取隔震结构振型阻尼比。

2 阻尼调整系数，应按下式确定：

0.051
0.08 1.6





 



（4.2.3-2）

式中：  ——阻尼调整系数，当小于 0.55 时，应取 0.55。

4.2.4 隔震结构计算分析方法：一般情况下，宜采用时程分析法在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计

算隔震结构水平向减震系数，隔震支座力学模型以试验所得滞回曲线作为计算依据；输入

加速度时程曲线应根据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取实际强震记录和人工模拟加速度时

程曲线，多组时程曲线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所采用的地震影

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实际强震记录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在对应于隔震结

构主要振型对应周期点附近时，每条实际强震记录对应的反应谱与设计反应谱的谱值

最大偏差不超过 20%；所合成的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曲线对应的反应谱与设计反应谱

在对应于隔震结构各周期点的偏差平均值不宜大于 5%，最大偏差不宜大于 10%。在人

工模拟地震动加速度合成时，宜考虑不同阻尼比对反应谱的影响和天然相位信息的非

平稳特征对结构响应的影响。设计地震加速度峰值按表 4.2.4 采用。

表 4.2.4 地震加速度最大值（ 2/ scm ）

地震影响 6 7 8

多遇地震 18 35（55） 70

设防地震 50 100（150） 200

罕遇地震 125 220（310） 400

极罕遇地震 0.16g 0.32g（0.46g） 0.60g（0.84g）

注：设计地震加速度峰值相当于《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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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震作用计算及结构验算

4.3.1 隔震结构自振周期，应根据隔震层中隔震装置及阻尼装置经试验所得滞回曲线，

计算对应不同地震烈度作用时的隔震层水平位移值后，求得隔震层的等效刚度、等效

阻尼比和隔震结构自振周期：

1 对采用底部剪力法计算并仅采用橡胶隔震支座的建筑隔震结构，隔震层橡胶隔

震支座水平剪切位移可按下述取值：设防地震作用时可取 100%，罕遇地震作用时可取

250%；

2 除 1 款以外的建筑隔震结构，可按对应不同地震烈度作用时的设计反应谱进行

迭代确定，也可采用时程分析法计算取值。

4.3.2 建筑结构进行隔震设计时，隔震层以上结构的地震作用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多层结构，水平地震作用可沿高度按重力荷载代表值分布。

2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应根据水平向减震系数确定。

3 隔震后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可按下式计算：

max1 max /   （4.3.2）

式中： max1
——隔震后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max
——非隔震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水平向减震系数，对于多层建筑，为按弹性计算所得的隔震与非隔

震各层层间剪力的最大比值。对高层建筑结构，尚应计算隔震与非隔震各层倾覆力矩

的最大比值，并与层间剪力的最大比值相比较，取二者的较大值；

 ——调整系数，一般橡胶支座，取 0.80；支座剪切性能偏差为 S-A 类

时，取 0.85；隔震装置带有阻尼器时，相应减少 0.05。

注：支座剪切性能偏差按现行国家标准《橡胶支座第三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

座》GB20688.3 确定。

4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总水平地震作用不得低于非隔震结构在六度设防时的总水平

地震作用，并应进行抗震验算；各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相关规定。

4.3.3 建筑结构进行隔震设计时，应根据预期的竖向承载力、水平向减震系数和位移控

制要求，选择适当的隔震装置及抗风装置组成结构的隔震层。隔震层的侧向刚度和阻

尼应符合下列规定：

h j  
（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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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j j h    （4.3.3-2）

式中： h ——隔震层水平等效刚度；

j
——第 j隔震支座（含消能器）由试验确定的水平等效刚度。

eq ——隔震层等效黏滞阻尼比；

j ——第 j隔震支座由试验确定的等效黏滞阻尼比，设置阻尼装置时，应

包括相应的阻尼比；

4.3.4 隔震支座的水平剪力应根据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的水平剪力按各隔震支座的水平

等效刚度分配；当按扭转耦联计算时，尚应考虑隔震层的扭转刚度。隔震支座对应于

罕遇地震水平剪力的水平位移，应符合下列要求：

[ ]i iu u
（4.3.4-1）

i i cu u
（4.3.4-2）

式中： iu ——罕遇地震作用下，第 i个隔震支座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

[ ]iu ——第 i个隔震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对隔震橡胶支座，不应超过该支

座有效直径的 0.55 倍和支座内部橡胶总厚度 3.0 倍二者的较小值；

cu ——罕遇地震下隔震层质心处水平位移或不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

i ——第 i个隔震支座的扭转影响系数，应取考虑扭转和不考虑扭转时 i支

座计算位移的比值；当隔震层以上结构的质心与隔震层刚度中心在两个主轴方向均无

偏心时，边支座的扭转影响系数不应小于 1.15。

4.3.5 抗风装置应按下式要求进行验算：

w wk RwV V
（4.3.5）

式中： RwV
——抗风装置的水平承载力设计值。当抗风装置是隔震支座的组

成部分时，取隔震支座的水平屈服荷载设计值；当抗风装置单独设置时，取抗风装置

的水平承载力，可按材料屈服强度设计值确定；

w ——风荷载分项系数，采用 1.4；

wkV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

4.3.6 隔震支座的弹性恢复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00

1.40
r Rw

K t V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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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00
K

——隔震支座在水平剪切应变 100%时的水平等效刚度；

rt ——隔震支座内部橡胶总厚度。

4.3.7 隔震橡胶支座验算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压应力和最小压应力时，宜按下列荷载组

合计算，也可考虑三向地震作用产生的最不利轴力。

最大压应力组合：1.0×恒载+0.5×活载±1.0×罕遇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最大轴压

力+0.4×竖向地震作用产生的轴压力 （4.3.7-1）

最大拉应力组合：1.0×恒载+0.5×活载±1.0×罕遇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最大轴拉

力-0.4×竖向地震作用产生的轴拉力 （4.3.7-2）

4.3.8 隔震房屋抗倾覆验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隔震房屋抗倾覆验算包括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和隔震支座拉压承载能力验算。

2 进行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时，应按罕遇地震作用计算倾覆力矩，并按上部结构

重力荷载代表值计算抗倾覆力矩，抗倾覆安全系数应大于 1.2。

3 上部结构传递到隔震支座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考虑倾覆力矩所引起的增加值。

4 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应保持稳定，不宜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其橡胶支座在罕

遇地震的水平和竖向地震同时作用下，最大压应力不超过表 4.4.3-1 和表 4.4.3-2 的规

定；最大拉应力，对于甲类建筑不应大于 0MPa，对于乙、丙类建筑不应大于 1MPa。

当隔震支座拉应力超过规定限值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5 当隔震层隔震支座出现拉应力时，受拉隔震支座数量应小于隔震支座总数量

30%，或选择用于抗拉的隔震支座。

4.3.9 当房屋内放置有特殊要求的仪器设备而需限制楼层绝对加速度反应时，楼层

加速度不应大于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楼层的容许加速度。

4.3.10上部结构的抗震变形验算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 隔震层以上结构应进行多遇地震的层间位移验算，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

符合表 4.3.10-1 的要求；

表 4.3.10-1 隔震层以上结构层间弹性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多遇地震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550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板柱-剪力墙、框架-核心筒 1/800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1/1000

钢结构 1/250

2 隔震层以上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4.3.10-2 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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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表 4.3.10-2 隔震层以上结构层间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罕遇地震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50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板柱-剪力墙、框架-核心筒 1/100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1/120

钢结构 1/50

4.3.11隔震层以下的结构和基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隔震层支墩、支柱及相连构件，应采用罕遇地震下隔震支座底部的竖向力、水

平力和力矩进行承载力验算。

2 隔震层以下的结构（包括地下室和隔震塔楼下的底盘）中直接支承隔震层以上

结构的相关构件，应满足嵌固的刚度比和隔震后设防烈度下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并按

罕遇地震进行抗剪承载力验算。隔震层以下地面以上的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层间位移

角限值应满足要求表 4.3.11 规定。

表 4.3.11 隔震层以下地面以上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下部结构类型 层间弹塑性位移角限值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钢结构 1/100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1/200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 1/250

3 隔震建筑地基基础的抗震验算和地基处理仍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进行，

甲、乙类建筑的抗液化措施应按提高一个液化等级确定，直至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4.3.12隔震层支墩、支柱及相连构件，应采用隔震结构罕遇地震下隔震支座底部的最

大剪力、最大轴力和力矩进行承载力验算（图 4.3.12）；其最大轴力 P、最大剪力 Vx

和 Vy（X 和 Y 向）可按以下组合采用：

1.2×（1.0×恒载+0.5×活载）±1.3×水平罕遇地震作用+0.5×竖向地震作用

（4.3.12）

隔震支座下支墩顶部产生的弯矩：Mx=（P×Ux+Vx×h）/2，My=（P×Uy+Vy×h）

/2，用于支座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

隔震支座下支墩底部产生的弯矩：Mx=P×Ux/2+Vx×（H+h/2），My=P×Uy/2+Vy

×（H+h/2）,用于下支墩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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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2隔震层柱墩等承载力验算简图

Ux、Uy 为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支座产生的水平位移；h 为隔震支座高度，H为隔

震支墩的高度。

4.4 隔震层设计

4.4.1 隔震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阻尼装置和抗风装置可与隔震支座合为一体，亦可单独设置。必要时可设置限位

装置。

2 同一建筑隔震层选用多种类型、规格的隔震装置时，每个隔震装置的承载力和

水平变形能力应能充分发挥。所有隔震装置的竖向变形应保持基本一致，在重力荷载

代表值作用下的竖向变形值与平均变形值的偏差不宜大于 30%。

3 当隔震层采用隔震支座和阻尼器时，应确保隔震层在地震后基本恢复原位，在罕

遇地震作用下其总水平弹性恢复力与总水平摩阻力之比不应小于 1.2。

4.4.2 隔震层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隔震层宜设置在结构的底部或中下部，其隔震支座应设置在受力较大的位置，隔

震支座的规格、数量和分布应根据竖向承载力、侧向刚度和阻尼的要求由计算确定。

2隔震层刚度中心与质量中心宜重合，偏心率不应大于 3%。

3隔震支座的平面布置宜与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中竖向受力构件的平面位置相对

应，否则，应采用可靠的结构转换措施。

4 隔震支座底面宜布置在相同标高位置上；当隔震层的隔震装置处于不同标高

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隔震装置共同工作，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同标高的相邻隔

震层的层间剪切位移角不应大于 1/2000。

5同一支承处采用多个隔震支座时，隔震支座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安装和更换所需

的空间尺寸。

6隔震层的阻尼装置或抗风装置宜在建筑中合理布置。

4.4.3 隔震层的橡胶隔震支座的压应力和水平位移，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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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橡胶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竖向压应力设计值，不应超过表 4.4.3-

1 的规定；滑板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竖向压应力设计值不应超过表

4.4.3-2所规定限值。

2橡胶隔震支座在表 4.6.3-1 所列的压应力下的设计极限水平位移，不应大于其有

效直径的 0.55 倍和支座内部橡胶总厚度 3.0 倍二者的较小值；其破坏极限水平位移不

应大于支座内部橡胶总厚度 4.0 倍。在罕遇地震下，若有必要，宜采用限位措施。

3 在经历相应设计基准期的耐久性试验后，橡胶隔震支座刚度、阻尼特性变化不

应超过初期值的±20％；徐变量不应超过支座内部橡胶总厚度的 5%。

表 4.4.3-1 橡胶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下的压应力限值

建筑类别 特殊设防类建筑 重点设防类建筑 标准设防类建筑

压应力限值(MPa) 10 12 15

注：1竖向压应力设计值应按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的组合计算，楼面活荷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乘以折减系数；

2当橡胶隔震支座的第二形状系数(有效直径与橡胶层总厚度之比)小于 5.0时，应降低平均压应力

限值：小于 5不小于 4时降低 20%，小于 4不小于 3时降低 40%；

3外径小于 300mm的橡胶隔震支座，标准设防类建筑的压应力限值为 10MPa。

表 4.4.3-2弹性滑板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下的压应力限值

建筑类别 特殊设防类建筑 重点设防类建筑 标准设防类建筑

压应力限值（MPa） 12 15 20

注：1弹性滑板隔震支座中的橡胶支座部及滑移材料的压应力限值均应满足该表。

2隔震支座部外径不宜小于 300mm。

4.4.4 隔震层的隔震橡胶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压应力不应超过表 4.4.4-1 所

规定限值，弹性滑板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压应力不应超过表 4.4.4-2

所规定限值。弹性滑板隔震支座必须保持受压状态。

表 4.4.41 隔震橡胶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的压应力限值

建筑类别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压应力限值（MPa） 20 25 30

表 4.4.4-2 弹性滑板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的压应力限值

建筑类别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压应力限值（MPa） 25 30 40

注：弹性滑板隔震支座中的橡胶支座部及滑移材料的压应力限值均应满足该表。

4.4.5 上部结构的截面抗震验算可依据水平向减震系数，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50011 及现行相关规范对抗震房屋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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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抗震措施，当水平向减震系数大于 0.40 时（设置阻尼器时为

0.38）不应降低非隔震时的有关要求；水平向减震系数不大于 0.40 时（设置阻尼器时

为 0.38），可适当降低，但烈度降低不得超过一度,与抵抗竖向地震作用有关的抗震构

造措施不应降低。

4.4.7 上部结构的构造措施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隔震层顶板，应有足够的平面内水平刚度，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应保持弹性。当

采用混凝土结构时，板厚不应小于 180mm。

2 隔震层上部首层楼面梁板体系的刚度和承载力宜大于一般楼面的刚度和承载

力。

3 隔震支座附近的梁、柱应计算冲切和局部承压，加密箍筋并根据需要配置网状

钢筋。

4 隔震装置（隔震支座和阻尼器）与上部结构之间的连接件，应能传递罕遇地震

下支座的最大水平剪力和弯矩。

4.4.8 隔震装置的技术性能和试验方法应符合本规程相关要求。

4.4.9 隔震装置的构造应符合本规程相关要求。

5 隔震支座性能参数

5.1 一般要求

5.1.1 确定支座性能的标准温度为 23℃，确定支座工作温度的范围应考虑支座的实际使

用环境。

5.1.2 支座的形状系数、压缩性能和剪切性能、极限性能、钢板、法兰板等，应分别符

合本规范的规定。

5.1.3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第一形状系数 S1 不应小于 15，第二形状系数 S2 不应小于 3、

不宜小于 5，且 3Tr 不应小于 0.55D。当 S2 小于 5.0 时应降低支座压应力限值：S2 小于

5 且不小于 4 时降低 20%，当 S2 小于 4 且不小于 3 时降低 40%；

5.2 支座设计压应力和设计剪应变

5.2.1 支座的设计压应力和设计剪应变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0
0

P
A

 
(  5.2.1-1)

max
max

e

P
A

 
(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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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min

min 
(  5.2.1-3)

0
0

r

X
T

 
(  5.2.1-4)

max
max

r

X
T

 
(  5.2.1-5)

式中：

0
——设计压应力（N/mm2）；

max
——最大设计压应力（N/mm2）；

min ——最小设计压应力（N/mm2）；

0P ——设计压力（N）；

maxP
——最大设计压力（N）；

minP ——最小设计压力（N）；

A ——有效面积；支座内部橡胶的平面面积（mm2）；

eA ——支座顶面和底面之间的有效重叠面积（mm2）；

0 ——设计剪应变；

max
——最大剪应变；

0X ——设计剪切位移（mm）；

maxX
——最大设计剪切位移（mm）；

rT ——内部橡胶总厚度（mm）。

5.3 支座形状系数

5.3.1 支座的第一形状系数 1S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无开孔支座

圆形支座：
0

1
r4

dS
t

 ( 5.3.1-1)

方形支座： 1
r4
aS
t

 ( 5.3.1-2)

式中： 0d ——内部钢板的外部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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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单层内部橡胶的厚度（mm）；

a——方形支座内部橡胶的边长（mm）。

2开孔支座

圆形支座：
0 i

1
r4

d dS
t


 ( 5.3.1-3)

方形支座：

2 2
i

1
r i

4
4 (4 )
a dS
t a d








( 5.3.1-4)

式中： id ——内部钢板的开孔直径（mm）。

若孔洞灌满橡胶或铅，则按无开孔支座考虑。

5.3.1 支座的第二形状系数 2S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圆形支座：
0

2
r

dS
T

 ( 5.3.2-1)

方形支座： 2
r

aS
T

 ( 5.3.2-2)

5.4 支座压缩性能

5.4.1 支座竖向压缩刚度 vK 可按下式计算：

c
v

r

E AK
T

 ( 5.4.1)

式中： cE ——修正压缩弹性模量（N/mm2），见 GB20688.3 附录 C。

5.4.2 支座压缩位移Y和压应变 c 可按下式计算：

V

PY
K

 ( 5.4.2-1)

c
r

Y
T

  ( 5.4.2-2)

式中：P——压力（N）。

5.5 支座水平性能

5.5.1 对天然橡胶支座水平等效刚度 hK 可按下式计算：

h
r

AK G
T

 ( 5.5.1-1)

式中：G ——橡胶的剪切模量（N/mm2）。G应在恒定压应力和不同剪应变作用

下，由试验确定。试件应采用足尺或缩尺模型支座。

1若考虑剪应变对橡胶剪切模量的影响，G可按 GB 20688.3 附录 D 计算；

2若试验时的压应力 与设计压应力 0 相差较大，则橡胶剪切模量G还应考虑压

应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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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cr

GG



 ( 5.5.1-2)

式中： ——支座压应力（N/mm2）；

1G ——在实际压应力 下，测得的剪切模量；

cr ——支座临界应力（N/mm2），由式(5.6.1-2)计算。

对于铅芯橡胶支座，水平等效刚度 hK 可按下式计算：

d d
h

K X QK
X


 ( 5.5.1-3)

式中： dK ——铅芯橡胶支座的屈服后刚度（N/mm）；

dQ ——屈服力（N）；

X ——剪切位移（mm）。

5.5.2 支座剪应变 可按下式计算：

r

X
T

  ( 5.5.2)

5.5.3 支座等效阻尼比 eqh 可按下式计算：

d
eq 2

h

1
2

Wh
K X

 ( 5.5.3)

式中： dW ——为剪力—剪切位移滞回曲线的包络面积，即每加载循环所消耗的能

量,（N·mm），由试验确定。

5.5.4高阻尼橡胶支座的剪切性能

5.5.4.1高阻尼橡胶支座水平等效刚度 hK 可按下式计算：

h
r

( )eq
AK G
T

 ( 5.5.4.1-1)

式中： ( )eqG  ——剪应变为 时的等效剪切模量，单位为兆帕（MPa），根据试

验确定。

5.5.4.2高阻尼橡胶支座剪应变 可按下式计算：

r

X
T

  ( 5.5.4.2-1)

5.5.4.3高阻尼橡胶支座等效阻尼比 eq ( )h  可按下式计算：

d
eq 2

h

1
2

Wh
K


 

 
r

（ ）
（T ）

( 5.5.4.3-1)

式中： dW ——剪力-剪切位移滞回曲线包络面积，单位为牛顿毫米（N••mm），

由试验确定。

5.6 支座极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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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支座无剪应变时的稳定性验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0 cr
c

1 


 ( 5.6.1-1)

式中： 0 ——支座考虑受压稳定的设计压应力（N/mm2）；

c ——安全系数，按设计要求确定；

cr ——剪应变为零时，支座失稳的临界应力，按下式计算并不应小于

90N/mm2：

cr 2 b4
S E G  ( 5.6.1-2)

G ——对应于 100％剪应变时的橡胶剪切模量（N/mm2）。对铅芯橡胶支

座，G不考虑铅芯的影响；

 ——临界应力计算系数，圆形支座： 1 ，方形支座：
3
2

 ；

bE ——受弯时，橡胶表观弹性模量（N/mm2），可按下式计算；

2b
0 1

1 1 1
2(1 )
3

E EE S 

 


( 5.6.1-3)

 ——修正系数，参见 GB 20688.3附录 C；

0E ——橡胶的弹性模量（N/mm2）；

E ——橡胶的体积弹性模量（N/mm2）。

5.6.2 支座拉伸性能应满足下式要求：

u Ty
T

1F P


 (5.6.2)

式中： uF ——支座承受的提离拉力（N）；

TyP ——支座的屈服拉力（N，见图 5.6.2），可按 GB/T 20688.1-2007第 6.6
节中的方法确定。其拉力——拉伸位移的关系曲线所对应的恒定

剪切位移为支座最大剪切位移 maxX （mm）；

T ——安全系数，按设计要求确定。

图 5.6.2支座的拉伸性能关系曲线

5.6.3 大剪应变时支座稳定性验算应符合 GB 20688.3附录 E 和附录 F 的规定。

破坏点

PTy屈服拉力

PTb破坏拉力

拉伸位移/mm

拉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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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Ⅲ型支座的滚翻性能验算应符合 GB 20688.3第 7.4.3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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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隔震支座检验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支座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包括压缩性能、剪切性能、拉伸性能、极限剪切性能、

剪切性能相关性、压缩性能相关性和耐久性能。

6.1.2 支座力学性能试验各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试件尺寸、试验结果合格判据按

本章规定；支座型式检验、出厂检验、进场验收所需进行的试验项目和数量按第 7 章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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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一般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和要求

6.2.1 支座一般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和要求如表6.2.1所示。

表6.2.1支座一般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和要求

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和条件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见证检验 试件 合格判据或需测试的项目

压缩性能

竖向压缩刚度 vK
1加载方法采用GB/T 20688.1的 6.3.1.3款方

法2加载3次，竖向压缩刚度 vK 应按第3次
加载循环测试值计算。

2试验标准温度为 23℃，否则应对试验结

果进行温度修正。

3侧向变形在两相互垂直的直径(或两对称

轴)上测量，取不利值。

√ √ √ 足尺支

座

单一支座竖向压缩刚度 vK 允许偏差为

±30%，平均值为±20%。
竖向压缩变形 √ √ √

足尺支

座

直径或边长不大于 600mm支座，侧向

不均匀变形不大于 3mm；直径或边长不

大于 1000mm支座，侧向不均匀变形不

大于 5mm；直径或边长不大于 1500mm
支座，侧向不均匀变形不大于 7mm

侧向不均匀变形 √ √ √

竖向极限压应力

/MPa

1加载方法采用 GB/T 20688.1 的 6.3.1.3 款方

法 2 向支座施加轴向压力，缓慢或分级加

载，直至破坏。同时绘出竖向荷载和竖向位

移曲线，根据曲线的变形趋势确定破坏时的

荷载和压应力。

× √ Δ
足尺或

缩尺模

型 A

当 3≤S2≤4 时，应不小于 60MPa；
当 4≤S2≤5 时，应不小于 75MPa；
当 S2＞5 时，应不小于 90MPa。

水平位移为支座内

部橡胶直径 55%状

态时的极限压应力

/MPa

1、竖向压力 15Mpa，将支座推剪到水平位

移 0.55D；
2、缓慢或分级施加竖向载荷，记录竖向载

荷和水平刚度，往复循环加载各一次；

3、支座外观发生明显异常或水平刚度趋于

0 时，视为破坏。

× √ Δ
足尺或

缩尺模

型 B

当 3≤S2≤4 时，应不小于 20MPa；
当 4≤S2≤5 时，应不小于 25MPa；
当 S2＞5 时，应不小于 30MPa。

剪切性能
水平等效刚度

水平等效阻尼比

1加载方法采用GB/T 20688.1的 6.3.2.2条的

3次加载循环法，加载3次，剪切性能应按

第3次加载循环测试值计算。剪应变γ

=100%或γ0。

√ √ √ 足尺支座

1单个试件测试值偏差允许值为±15%，一

批试件平均测试值±10%；
2 高阻尼橡胶支座水平性能，等效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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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水平等效刚度

屈服后刚度

屈服力

2若加载频率和设计频率不同，应对试验

结果进行修正。基准频率为设计频率或

0.5Hz。
3试验标准温度为23℃，否则应对试验结

果进行温度修正。

4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见

GB/T 20688.1的6.3.2条。

eqh 单一试件测试值偏差允许值为±

25%，一批试件平均测试值±15%；
3测试项目

天然橡胶支座：水平等效刚度 hK
高阻尼橡胶支座：水平等效刚度 hK 、等

效阻尼比 eqh

铅芯橡胶支座：水平等效刚度 hK 、等效

阻尼比 eqh ；或者，水平等效刚度 hK 、

屈服后刚度 dK 、屈服力 dQ
注：1、侧向均匀变形指隔震支座在竖向压力作用下，支座的侧面均匀对称向外鼓出，剖面呈灯笼状或葫芦串状。除均匀变形以外的其他变形均是不均匀变形。

2、在设计竖向压应力下，采用直角尺和塞尺测量支座侧面的最大鼓出位置的鼓出量。

3、测量侧向不均匀变形时的竖向压应力，当 S2不小于 5 时，型式检验取 15MPa，出厂检验取设计压应力，当 S2小于 5 不小于 4 时竖向压应力降低 20%，当

S2小于 4 不小于 3 时竖向压应力降低 40%。
4、√—要进行试验；Δ—可选择进行试验或按设计要求试验；×—不进行试验；

5、缩尺模型 A:直径或边长尺寸≥500mm；缩尺模型 B:直径或边长尺寸≥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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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2.1支座一般力学性能试验项目和要求

项目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和条件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见证检验 试件 合格判据或需测试的项目

*拉伸性能

竖向拉伸刚度
1试件在指定剪应变作用下，进行指定

拉力下的拉伸性能试验。

2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

见 GB/T 20688.1 的 6.6。

Δ √ Δ

足尺或缩

尺模型 B

剪应变为 0 时的破坏拉应力不应小于

2.0N/mm2。

竖向极限拉应力 × √ √

极限剪切性

能
水平极限能力 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见

GB/T 20688.1 的 6.5。
× √ √ 足尺支座

1支座在最大和最小竖向荷载作用

下，剪切位移达到设计最大值之前，

不应出现破坏、屈曲或滚翻；

2基准压应力下，极限剪切变形不应

小于橡胶总厚度的 400%和 0.55D 的

较大值，剪切往复 1 周。

3测试极限剪切性能时采用的竖向应

力：Ⅰ型、Ⅱ型支座： max 、 min

（可受拉）；Ⅲ型支座： max 、

min （不可受拉）。

注：

2、测量水平极限变形能力的竖向压应力，当 S2不小于 5 时，型式检验取 15MPa，出厂检验取设计压应力，当 S2小于 5 不小于 4 时竖向压应力降低 20%，当 S2
小于 4 不小于 3 时竖向压应力降低 40%。

3、√—要进行试验；Δ—可选择进行试验或按设计要求试验；×—不进行试验；

4、缩尺模型 A:直径或边长尺寸≥500mm；缩尺模型 B:直径或边长尺寸≥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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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剪切性能相关性

6.3.1 支座剪切性能相关性试验项目和要求如表6.3.1所示。

表 6.3.1支座剪切性能相关性试验项目和要求

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和条件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试件
合格判据或需测试的项

目

剪切性能相

关性

剪应变

相关性

1剪应变取值范围为50%至 max ，间隔增量可为50%，最后两个剪应

变增量至少为50%。必要时可增加剪应变值10%和20%。
2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见 GB/T 20688.1 的 6.4.1 条。

× √ 足尺支座或缩尺模型 A
基准剪应变为设计剪应变

0

压应力

相关性

1压应力取值为0、0.5 0 、1.0 0 、1.5 0 、2.0 0 ，必要时可包括

最大拉应力。

2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见GB/T 20688.1的6.4.2条。

× √ 足尺支座或缩尺模型 A
基准压应力为设计压应力

0

加载频率

相关性

1加载频率取值见GB/T 20688.1的6.4.3条。

2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见 GB/T 20688.1 的 6.4.3 条。
× √

足尺、缩尺模型 A、标

准试件或剪切型橡胶试

件

加载频率为 0.02,0.05,0.1,0.2 时

的水平等效刚度、等效阻尼比，

并计算与 f = 0.2Hz 时的相应比值

反复加载

次数相关

性

1反复加载次数为50次。

2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见 GB/T 20688.1 的 6.4.4 条。
× √ 足尺支座或缩尺模型 A

基准反复加载次数为第 3
次

温度

相关性

1温度取值范围为-20°C ~40°C，必要时可增加温度取值。

2可采用单、双剪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见 GB/T20688.1 的 6.4.5 条。
× √

足尺、缩尺模型、标准

试件或剪切型橡胶试件
基准温度为23°C

注：缩尺模型 A:直径或边长尺寸≥500mm
标准试件：见 GB/T20688.1 的 6.1 节。对 LRB，标准试件仅允许用于老化试验。

剪切型橡胶试件：见 GB/T20688.1 的 5.8.3 条。对 LRB，剪切型橡胶试件仅允许用于老化试验。

6.4 压缩性能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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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支座压缩性能相关性试验项目和要求如表6.4.1所示。

表 6.4.1支座压缩性能相关性试验项目和要求

项目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和条件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试件 合格判据或需测试的项目

压缩性能相关

性

剪应变相关性
1剪应变取值见 GB/T 20688.1 的 6.4.6 条。

2应符合 GB/T20688.1的 6.4.6的规定。 × √
足尺、

缩尺模型
基准剪应变为 0

压应力相关性

1压应力取值范围为 0 ±0.3 0 ，

0 ±0.5 0 ， 0 ±1.0 0 ；

2应符合 GB/T 20688.1 中 6.4.7条的规定。

× √
足尺、

缩尺模型
基准压应力为 0 ±0.3 0

6.5 相关性能要求

6.5.1 天然橡胶支座和铅芯橡胶支座相关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6.5.1 的规定。

表 6.5.1天然橡胶支座和铅芯橡胶支座相关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要求

竖向应力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屈服力变化率（LRB）

±15%
等效阻尼比变化率（LRB）

大变形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屈服力变化率（LRB）

±20%
等效阻尼比变化率（LRB）

加载频率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屈服力变化率（LRB）

±10%
等效阻尼比变化率（LRB）

温度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屈服力变化率（LRB）

±25%
等效阻尼比变化率（LRB）

6.5.2高阻尼橡胶支座相关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6.5.2 的规定。

表 6.5.2 高阻尼橡胶支座相关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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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应力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变化率

±25%
等效阻尼比变化率

大变形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变化率

±25%
等效阻尼比变化率

加载频率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变化率

±25%
等效阻尼比变化率

温度相关性
水平等效刚度变化率 0℃～40℃：±25%

-10℃～0℃：±40%等效阻尼比变化率



33

6.5 耐久性性能要求

6.5.1 老化性能不应低于 60 年。

1 耐老化 60 年试验方法：先测定被试支座的竖向刚度、水平刚度、等效黏滞阻尼

比；再将支座置于 80℃的恒温箱内 962h（40 天）或 100℃的恒温箱内 185h (相当于

20℃×60 年的等效温度和等效时间）后取出，冷却至自然室温，再重新测定支座的竖

向刚度、水平刚度、等效黏滞阻尼比。

2 测试该支座老化前后支座一般力学性能，并与未老化前支座性能进行比较。

3试验方法，试件可为足尺支座、缩尺模型支座或剪切型橡胶支座。试件应为同型

（批）号产品，数目应不少于 3 对，每对包含试件 A 和试件 B，老化步骤如下：

a. 测定试件 A 的剪切性能和极限剪切性能；

b. 对试件 B 按规定的温度和时间完成老化时间；

c. 试件 B 冷却不少于 24h 后，使其达到环境温度；

d. 测定试件 B 的剪切性能和极限剪切性能；

e. 确定试件 A 和试件 B 老化前后的性能变化率。

老化试验温度允许偏差为±2℃。

剪切性能和极限剪切性能的变化率可由下式计算：

  100/ 001  BBBAC

式中：

CA ——老化前后的性能变化率（%）；

1B ——老化后的性能；

0B ——老化前的性能。

6.5.2 徐变性能

1 徐变量的加速老化测量方式

a．隔震支座徐变性能检测方式需与支座耐老化性能相一致，不低于 60 年。

b.徐变 60 年试验方法：被试支座在设计压应力作用下，置于 80℃的恒温箱内

962h（40 天）或 100℃的恒温箱内 185h (相当于 20℃×60 年的等效温度和等效时间）

后，取出测其徐变量；

2徐变量的推算测量方式

a．试验温度（23±2）℃，测量时间不少于 1000h，按照 0h 到 10h，10h 到 100h，

100h到 1000h分为 3 个时间段，每时间段的测量值应不少于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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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施加的压应力应为设计压应力σ0，加载时间应不小于 1min，将压力达到指定值

1min后的压缩取为零点，压缩位移的测量应均匀布置位移测量仪器，且不少于 3 个，

压缩位移值应为各测点测量值的平均值；

c. 当试验温度不是（23±2）℃时，竖向压缩位移值应按照下式换算为相当于

23℃时的值。

)23(23  TntHH rT

式中：

23
H ──23℃时竖向压缩位移的变化值；

T
H ──温度 T 时竖向压缩位移的变化值

T ──试件的表面温度（℃）；

 ──线性热膨胀系数（T 到 23℃）。

每时间段的徐变应变按下列公式计算：

23 100
ct

r

H

nt



 

式中：

cr
 ──23℃时的徐变应变（%）

徐变应变与时间的关系见图 6.5.2-1

图 6.5.2-1 徐变性能曲线

从 100h 到 1000h 的测量数据，可采用最小二乘法绘制时间与徐变应变的对数图，确定

下式中的系数 a 和 b

lg lg lg
cr

a b t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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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时间。

t 时刻的徐变量可由下式求得：

b

cr
a t  

d.试件可为足尺支座、缩尺模型支座或剪切型橡胶支座。试件应在无水平位移的

情况下按照指定的时间和温度施加恒定压力，测量其压缩位移，推算出支座使用多年

后的徐变量；

3 徐变性能试验装置如图 6.5.2-2，施加的压力允许偏差±5%。试验过程中，压力

允许偏差为±2%。位移测量仪器的精度为 0.01mm

1——加载装置；2——试件；3——位移计；4——恒温箱；

图 6.5.2-2 徐变性能试验装置示意图

6.5.3 疲劳性能

1 先测被试支座的竖向刚度、水平刚度、等效阻尼比；被试支座在产品的设计压

应力作用下，按剪应变 r=100%；频率 f=0.2Hz施加水平荷载 50 次，并仔细观察试验过

程中试件应无龟裂或出现其他异常现象。再测被试支座的竖向刚度、水平刚度、等效

阻尼比。竖向刚度变化率、水平等效刚度变化率、等效阻尼比变化率（LRB、HDR）不

大于±15%，支座外观目视无龟裂。

2 剪切位移和竖向压力的允许偏差为±5%；

3 加载波形可为正弦波或三角波。加载频率范围为 2Hz─5Hz，反复加载次数为

200 万次。

4 试验步骤

f. 测出试件的初始外形轮廓尺寸、竖向压缩刚度和剪切性能；

g. 使试件产生的剪切位移，可为 0；

h. 按制定的次数反复施加竖向压力，最大和最小压力应为最大和最小设计压力；

i. 测出外形轮廓尺寸和性能的变化率，以评定其抗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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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支座耐久性性能试验项目和要求如表 6.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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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4支座耐久性性能试验项目和要求

项目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和条

件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试件 合格判据或需测试的项目

耐久性

能

老化性能

竖向刚度

6.5.1

× √

足尺支座、缩尺模

型 A、标准试件或

剪切型橡胶试件。

竖向压缩刚度 vK 、水平等效刚度 hK 和等效阻尼比

eqh （LRB、HDR）的变化率为±20%。水平极限变形

能力不小于 320%剪应变，支座外观目视无龟裂。

水平等效刚度 × √

等效阻尼比 × √

水平极限变形

能力
× √

徐变性能 徐变量 6.5.2 × √
足尺支座、缩尺模

型支座 C。

60 年徐变量天然橡胶支座和铅芯橡胶支座不应大于

橡胶层总厚度的 5%，高阻尼橡胶支座不应大于橡胶

层总厚度的 10%。

疲劳性能

竖向刚度

6.5.3

× √

足尺支座、缩尺模

型支座 A。

竖向压缩刚度 vK 、水平等效刚度 hK 和等效阻尼比

eqh （LRB、HDR）的变化率为±15%，支座外观目视

无龟裂。

水平等效刚度 × √

等效阻尼比 × √

水平极限变形

能力
× √

注：1、√—要进行试验；Δ—不选择进行试验；×—不进行试验；

2、缩尺模型 A:直径或边长尺寸≥500mm；缩尺模型 B:直径或边长尺寸≥1000mm；缩尺模型 C:直径或边长尺寸≥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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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一般要求

7.1.1 应用于建筑工程的隔震支座必须进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见证检验和进场验收。

7.1.2 制造厂提供建筑工程应用的隔震支座新产品（包括新种类、新规格、新型号）进行认

证鉴定时，或已有支座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方法等有较大改变时，应进行型式检验，并

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型式检验应由具有专门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应满足本规范 7.2 节的要

求。型式检验合格，并取得型式检验报告后方可进入生产。

7.1.3 隔震支座产品在出厂前应由制造厂的检测部门自检或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方

可出厂。

7.1.4 隔震支座产品的标识应符合本规范 7.7 节的规定。

7.2 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包括支座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橡胶材料物理性能检测和支座力学性能

试验。当设计有其他要求时，尚应进行相应的检验。

7.2.2 支座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应符合本规范 7.6节的规定。

7.2.3 橡胶材料物理性能检测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7.2.4 满足下列全部条件的，可采用以前相应的型式检验结果。

1支座用相同的材料配方和工艺方法制作；

2相应的外部和内部尺寸相差 10%以内；

3第二形状系数相差±0.4 以内；

4第二形状系数 2S 小于 5，以前的极限性能和压应力相关性试验试件的 2S 不大于本次

试验试件的 2S ；

5以前的试验条件更严格。

7.2.6 隔震橡胶支座产品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2当原料、结构、工艺等有较大改变，有可能对产品质量影响较大时；

3正常生产时，每 4 年检验一次；

4停产 1 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7.3 出厂检验

7.3.1隔震支座的出厂检验包括支座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支座力学性能试验。当设计有

其他要求时，尚应进行相应的检测。

7.3.2在建筑工程中使用的隔震支座出厂检验比例是 100%。每个隔震橡胶支座应进行出厂检

验，出厂检验由制造厂质检部门或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检验合格方准出厂。

7.3.3支座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应符合本规范 7.6 节的规定。

7.3.4支座力学性能试验应进行的项目包括：压缩性能、剪切性能。宜进行的项目包括：拉伸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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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见证检验

7.4.1见证检验应在工程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的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

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7.4.2见证检验应在监理单位见证下从项目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并做永久性标识。检测机构应

对抽样样品先进行竖向压缩性能和剪切性能检验，合格后进行水平极限性能检测，即设计应

力下水平极限剪应变不小于 400%，被检测产品检测后不得再应用于工程项目。

7.2.1 当建筑结构设计对支座有抗拉要求时，则应进行拉伸性能的试验。

7.4.3随即抽取样品，当同一项目同一生产厂家的产品总数量不大于 100件时，选取最大规格

产品 1 件。当同一项目同一生产厂家的产品总数量大于 100件时，应适当增加检测数量并且

不少于 2 件，其中 1 件样品从最大规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另外的样品由剪力单位随机抽

取。

7.5 进场验收

7.5.1隔震支座进场验收包括出厂合格证明文件检查、出厂检验报告检查、外观尺寸检查、见

证检验。当设计有其他要求时，尚应进行相应的检测。

7.5.2支座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对每一支座均应进行，应符合本规范 7.6 节的规定。

7.5.3支座在运输、贮存过程中如遭遇可能影响支座性能的事件时，应再次进行第三方出厂检

验。检测项目和抽样数量可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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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支座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查

7.6.1支座表面应光滑平整，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7.6.1 的要求。

表 7.6.1支座外观质量要求

缺陷名称 质量指标

气 泡 单个表面气泡面积不超过 50mm2

杂 质 杂质面积不超过 30mm2

缺 胶
缺胶面积不超过 150mm2，不得多于 2处，且内部嵌件不得

外露

凹凸不平 凹凸不超过 2mm，面积不超过 50mm2，不得多于 3 处

胶钢黏结不牢（上、下端

面）
裂纹长度不超过 30mm，深度不超过 3mm，不得多于 3 处

裂纹（表面） 不允许

钢板外露（侧面） 不允许

7.6.2支座尺寸偏差的测量方法应符合 GB/T 20688.1 第 7 章的规定。

7.6.3 I 型、II 型平面尺寸的偏差应符合表 7.6.3 的规定。

表 7.6.3支座产品尺寸的允许偏差

项目 尺寸允许偏差

内部

每层橡胶层厚度/% 产品设计值的±10

橡胶层总厚度/% 产品设计值的±5

夹层薄钢板厚度/mm 按 GB/T 3247 执行

封钢板厚度/mm ±0.5

钢板直径或边长/mm ±1.0

外部

总高度 设计值的±1.5%与 6mm 两者间的较小值

外直径或边长D、 a和b 设计值的±1%，且不大于±5.0mm

中孔直径 di / mm ±1.5

橡胶包覆层厚度/mm ±1.5

侧面垂直度 支座总高度的 1/100

7.7.4支座产品平整度的允许偏差为：直径或短边边长不小于1200mm时，取直径或测量长度的

1/400和3mm的较小值；直径或短边边长为1500mm时，取直径或测量长度的1/300；直径或短边边

长介于1200mm和1500mm之间，可插值。

f

v

D


 ( 7.6.4)

式中：——平整度；

v ——在通过支座中心的直线的两端点所测的支座高度之差（mm），如图

 7.6.4所示；

fD ——连接板直径或短边边长长度（mm），如图 7.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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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型和Ⅱ型（安装连接板后） Ⅲ型

图 7.6.4平整度的测量

7.6.5支座产品的水平偏移（ H ）不应超过 5mm。

7.6.6连接板平面尺寸的偏差应符合表 7.6.6 的规定。

表 7.6.6 连接板直径和边长允许偏差(mm)

连接板厚度 ft 1000)( ff LD 或 1000 ( ) 3150f fD L 或 6000)(3150  ff LD 或

6＜ ft  27 ±2.0 ±2.5 ±3.0

27＜ ft  50 ±2.5 ±3.0 ±3.5
50＜ ft  100 ±3.5 ±4.0 ±4.5

7.6.7连接板厚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6.7 的规定。

表 7.6.7Ⅰ型支座连接板厚度允许偏差(mm)

连接板厚度 ft
允许偏差

fD （或 fL ）<1600 1600 fD （或 fL ）<2000

16.0 ft 25.0 ±0.65 ±0.75
25.0 ft 40.0 ±0.70 ±0.80
40.0 ft 63.0 ±0.80 ±0.95
63.0 ft  100.0 ±0.90 ±1.10

7.6.8连接板螺栓孔位置（包括封板螺纹孔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6.8的规定。

表 7.6.8连接板螺栓孔位置允许偏差(mm)

fD （或 fL ） 允许偏差

400 fD （或 fL ） 1000 ±0.8

1000 fD （或 fL ）2000 ±1.2

fD （或 fL ）2000 ±2.0

7.6.9设计压应力下，支座的侧向不均匀变形应符合表 7.6.9 的规定。

表 7.6.9支座产品侧向不均匀变形允许值(mm)

D 、 a和b 侧向不均匀允许值mm

D 、 a和b  600 ≤3
600＜D 、a和b  1000 ≤4

D 、 a和b＞1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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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0设计压应力下，采用直角尺和塞尺测量支座最大凸出、凹进位置的凸出、凹进量，取

最大值。侧向均匀变形指隔震支座在设计压应力下，支座的侧面均匀向外鼓出，剖面呈灯笼

状，见图 7.6.10-1。侧向不均匀变形指隔震支座在设计压应力下，支座的侧面不均匀向外鼓

出，剖面呈 C 型或 S 型状，见图 7.6.10-2。

图7.6.10-1 侧向均匀变形示意图

图7.6.10-2 侧向不均匀变形示意图

8 施工

8.1 一般规定

8.1.1 建筑隔震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应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与检验制度。

8.1.2 工程施工前设计单位应对设计图纸进行技术交底，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对施工图

纸进行会审，施工单位应编制隔震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a） C 型 b） S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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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工程施工所采用的各类计量器具，均应经校准或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使用。

8.1.4 各分项工程应按本规范进行质量控制，各分项工程完成后应进行自检、交接检验，并

形成文件，经监理工程师检查签认后，方可进行后续工程施工。

8.1.5 支座安装相关施工流程宜按图 8.1.5 所示进行施工。上道工序交接检验后，方可进行

支座安装工程施工。支座安装工程施工经质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工程施工。

8.1.6 阻尼器安装应在隔震支座安装及上部梁板体系施工验收合格后进行，也可在隔震支座

上部结构施工验收合格后进行。

8.1.7 支座和阻尼器安装应有监理单位人员和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员在场。

8.1.8 支座和阻尼器安装宜做到专人专岗。测量工作应由专业测量人员施测，并报监理单位

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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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隔震层支座安装的施工流程

8.2 支座安装

8.2.1 支座下支墩（柱）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支座下支墩（柱）钢筋安装、绑扎时，应确定支座下预埋套筒或锚筋的位置，避免相

互阻挡。施工方案须经设计单位确认。

2支座下预埋板就位后，应校核其标高、平面位置、水平度，并应符合本规范和设计要

求。下支墩（柱）混凝土浇筑前应按隐蔽工程工程要求验收，并现场记录。

3 支座下支墩（柱）的混凝土宜分二次浇筑，应专人负责，浇筑时应有排气措施。第一

次宜浇筑至支座下预埋板以下，第二次浇筑前应复核支座下预埋板的平面位置、标高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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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二次浇筑的混凝土宜采用高流动性无收缩混凝土、微膨胀或无收缩高强砂浆，其强度等

级宜比原设计强度等级提高一级。预埋钢板不应有空鼓。

4混凝土初凝前，应校核下预埋板的平面位置、高程和水平度，发现问题应采取措施以

满足要求，并保留相关记录。

5 浇筑混凝土前，应对螺栓孔采取临时封闭措施，避免灌入混凝土。混凝土浇筑完成后

应及时将下预埋板表面清洁干净。

8.2.2 支座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下支墩（柱）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75%以上方可进行支座安装。

2支座安装前应复核下预埋板的平面位置、标高和水平度，并保留相关记录。

3支座吊装时，应按厂家提供的吊点安装吊具，应将钢丝绳等穿于螺栓孔内吊装。吊运过程

中，应保证支座上、下面水平。

4支座安装过程中应不使橡胶体发生水平变形。

5支座就位后，应复核其位置、高程和水平度。

6螺栓连接前应沾上黄油，对称拧紧后，应用力矩扳手检查所有螺栓。

7支座安装后，支座与下支墩（柱）顶面的预埋板应密贴。

8同一支墩（柱）下采用多个支座组合时，必须采用同一厂家产品。

9连接的高强螺栓应对称拧紧，拧紧过程分为初拧、复拧、终拧三个阶段，并在同一天完成。

复拧扭矩等于初拧扭矩，初拧扭矩宜为终拧扭矩的 50%。高强螺栓施拧采用的扭矩扳手和检查

采用的扭矩扳手必须经过标定，并在每班作业前，均应进行校正，其扭矩误差应分别为使用扭

矩的 5%和 3%。”

8.2.3 支座相邻上部结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支座安装完成，应按隐蔽工程要求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工程施工。

2支座上预埋板安装后，相应锚定螺栓就位，应校核其位置、高程等，并保留记录。

3支座安装后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后续施工过程中污染、损伤。

4支座上部结构进行模板和混凝土工程施工时，应对建筑四周的支座设置临时横向支撑，避免

发生水平位移。

5单层面积较大、长度超过 100m的支座上部混凝土结构、大跨度的钢结构或设计有特殊要求

的，应制定专项施工方案，避免产生过大的温度变形和混凝土干缩变形。

6支座相邻上部结构为钢结构或其他必要情况时，应对全部支座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7支座相邻上部结构施工过程中，应定期观测支座竖向变形，并保留相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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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阻尼器安装

8.3.1 阻尼器安装施工单位宜具有钢结构专项施工二级或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

以上资质。

8.3.2 生产厂家应提出阻尼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方案，并由设计单位完成深化设计。

8.3.3 施工前阻尼器安装施工单位应熟悉设计文件和施工详图，其施工安装方案必须经设计

单位确认。

8.3.4 阻尼器的平面布置、吊装就位应符合设计要求。

8.3.5 阻尼器安装接头的高强度螺栓连接，应符合《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8.3.6 阻尼器安装接头的焊接连接，应符合《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有关规定，并

应符合设计要求。

8.3.7 阻尼器与铰接件之间应采用销栓无间隙连接。

8.3.8 阻尼器连接的高强螺栓应对称拧紧，拧紧过程分为初拧、复拧、终拧三个阶段，并在

同一天完成。复拧扭矩等于初拧扭矩，初拧扭矩宜为终拧扭矩的 50%。高强螺栓施拧采用的

扭矩扳手和检查采用的扭矩扳手必须经过标定，并在每班作业前，必须进行校正，其扭矩误

差应分别不大于使用扭矩的 5%和 3%。

8.3.9 阻尼器安装完成后应撤除临时固定件。

8.4 柔性连接安装

8.4.1 穿过隔震层的设备配管、配线，应采用柔性连接或其它有效措施，并有足够的预留

量，以满足隔震层的设计水平位移要求。

8.4.2 重要管道、可能泄露有害介质或可燃介质的管道，隔震层处必须采用柔性接头或柔性

连接段。柔性接头或柔性连接段安装应符合相关工艺和技术要求。

8.4.3 穿过隔震层的柔性管线，应在隔震缝处预留足够的伸展长度，保证地震时其水平变形

能力满足设计要求。

8.4.4 利用构件钢筋作避雷线时，应采用柔性导线连通隔震层上、下部分的钢筋。

8.5 隔震缝

8.5.1 水平隔震缝的高度不应小于设计文件要求。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之间，应设置完全贯

通的水平隔震缝，缝高可取 20mm，并用柔性材料填充；当设置水平隔震缝却有困难时，应



47

设置可靠的水平滑移垫层。

8.5.2 竖向隔震缝的宽度不应小于设计文件要求。上部结构的周边应设置竖向隔震缝，缝宽

不宜小于各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的最大水平位移值的 1.2 倍且不小于 200mm。对两相邻隔

震结构，其缝宽取最大水平位移值之和，且不小于 400mm。

8.5.3 当门厅入口、室外踏步、室内楼梯节点、电梯井道、地下室坡道、车道入口处等穿越

隔震层时，应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构造措施。

8.5.4 楼梯扶手、下入口穿越隔震层时，应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构造措施。

8.5.5 水平隔震缝的封闭处理，宜采用适当的柔性材料或者脆性材料填充，竖向隔震缝的封

闭处理，宜采用适当的柔性材料覆盖，其处理方案和措施应经设计单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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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验收

9.1 一般规定

9.1.1 隔震结构工程验收程序和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1检验批及分项工程应由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专业技术

负责人及专业质量负责人进行验收；

2隔震结构工程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向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提交子分部工程验收报告，监理

单位（建设单位）收到验收报告后，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组织施工单

位（含分包）项目经理和技术、质量负责人、设计单位（包括隔震咨询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

子分部工程验收。

9.1.2 隔震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基础上，按照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

部工程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规范和设计要求；

2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3工程质量的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工程师和相关单位进行隐蔽验收，确认合格后，

形成隐蔽验收文件；

5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

6工程的外观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共同确认。

9.1.3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严禁验收。

9.1.4 主体结构验收和竣工验收的各阶段，均应进行对隔震缝、隔震沟和柔性连接的验收检

查，且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包括隔震设计咨询单位）各方均应参加确认。”

9.2 支座安装

Ⅰ 主控项目

9.2.1 支座型号、数量、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9.2.2 支座应与下支墩（柱）顶面密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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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支座下支墩（柱）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检查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Ⅱ 一般项目

9.2.4 支座安装位置的偏差应符合表 6.2.4 的规定。

表 6.2.4支座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支座标高 ±5

全数检查

用水准仪、钢尺测量

支座水平位置偏差 ±5 用经纬仪、钢尺测量

水平度
下支墩（柱）顶面 5‰ 用框式水准仪、千分塞尺测量

支座顶面 8‰ 用框式水准仪、千分塞尺测量

9.2.5 支座不应出现较大倾斜。当出现倾斜时，单个支座的倾斜度不宜大于支座直径的

1/300。

9.2.6 支座出现不均匀侧鼓，超过范围时，应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主控）

9.2.7 支座表面出现破损、锈蚀，在不影响使用性能时，应及时修复。当影响到使用性能

时，应及时更换。

9.3 阻尼器安装

Ⅰ 主控项目

9.3.1 阻尼器安装时，必须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确定的型号、数量以及安装位置来执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9.3.2 阻尼器活塞杆应干净无污物且无划伤、无侧向变形。

9.3.3 阻尼器安装连接部位的焊缝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且焊缝等级不低于二级，并在现场做

见证检验，检测质量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见证试验报告。

Ⅱ 一般项目

9.3.4 阻尼器安装连接部位的高强度螺栓的终拧扭矩和梅花头检查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安装节点总数的 50%。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见证试验报告。

9.3.5 阻尼器连接件与混凝土构件连接的锚栓、垫板安装应满足设计要求及《钢结构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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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安装节点总数的 50%且不少于 3个。

检验方法：观察。

9.3.6 阻尼器连接件与混凝土构件连接需二次灌浆时，其浇筑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照安装节点总数的 50%且不少于 3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和试件试验报告。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增加现场回弹法抽

检。

9.3.7 阻尼器安装出平面外垂直度要求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照安装节点总数的 50%且不少于 3个。

检验方法：观察，测量，检查施工记录。

9.3.8 阻尼器表面出现破损、锈蚀，不影响使用性能时，应及时修复。当影响到使用性能

时，应及时更换。

9.4 柔性连接安装

Ⅰ 主控项目

9.4.1 重要管道、可能泄漏有害介质或可燃介质的管道，必须采用柔性接头或柔性连接段，

并提供相应的厂家质量和性能保证书，以及相应的试验证明文件，保证地震时满足设计位移

要求和不发生泄露、火灾等次生灾害。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查看性能保证书和相关证明文件。

Ⅱ 一般项目

9.4.2 构件钢筋作避雷线时，预留的可伸展长度应大于设计水平位移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查看性能保证书和相关证明文件。

9.5 隔震缝

Ⅰ 主控项目

9.5.1 水平隔震缝的高度及竖向隔震缝的宽度不应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

9.5.2 隔震缝内及周边不得有影响隔震层发生相对水平位移的阻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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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9.5.3 隔震缝的密封构造措施不得阻碍隔震层发生相对水平位移。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Ⅱ 一般项目

9.5.4 水平隔震缝的高度及竖向隔震缝宽度应均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

9.6 建筑隔震子分部工程验收

9.6.1 隔震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工程相关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

2支座、阻尼器及相关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标志、性能检测报告和进场复验报告；

3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4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检查记录；

5有关观感质量检验项目检查记录；

6分项工程所含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7工程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8其他必要的文件和记录。

9.6.2 当隔震结构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本规范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经返工重做或更换构（配）件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3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的，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

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4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子分部工程，虽然改变外形尺寸，尚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可按

处理技术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9.6.3 隔震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应将所有的验收文件存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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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隔震建筑维护

10.1 维护要求

10.1.1 隔震建筑的维护检查可分为定期检查、应急检查。

10.1.2 检查项目可包括以下内容：

1支座和阻尼器的检查；

2隔震缝的检查；

3柔性连接的检查。

4检查项目参考本规范第 6 章执行。

10.1.3 定期检查包括每年进行的常规检查和特定周期的检查。特定周期为竣工后的 3 年、5

年、10 年、10 年以后每 10 年一次。

10.1.4 当发生可能对隔震层相关构件及装置造成损伤的地震或火灾等灾害后，应及时进行应急

检查。

10.1.5 每年进行常规检查的方式可采用目测。特定周期的检查时，除支座的水平变形和竖向压

缩变形应使用仪器测量外，其他项目均可采用目测。

10.2 维护责任

10.2.1 隔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前，施工单位应向隔震建筑的所有者或管理者，提交由其会同隔

震装置（包括支座和阻尼器，下同）生产厂家、设计等单位编写的使用维护手册及维护管理计

划，确保隔震装置正常发挥功能。

10.2.2 隔震建筑的所有者或管理者，除对建筑常规维护项目进行检验、检查外，还应对隔震建

筑物特有的项目进行检验、检查。检验、检查除对隔震装置外，还应包括建筑物周边、隔震沟、

设备配管等的设置环境。

10.2.3 当实施相关维护检查时，必要时设计单位应协同检查。

10.3 标识设置

10.3.1 隔震建筑应设置标识，标明隔震建筑使用及维护注意事项。

10.3.2 隔震建筑的标识设置范围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门厅入口处：在标识上注明此建筑物为隔震建筑并简单阐述隔震的基本原理，房屋使用者需

注意的问题等，注明此建筑的平面结构图、剖面图等，以及隔震沟与建筑物的大致关系；

2 隔震层隔震缝：应注明地震时隔震缝为建筑物的移动空间，严禁在此地堆放物体及杂物以及

地震时不要在此处逗留；

3楼梯断缝处：应注明楼梯为断缝楼梯，当地震来临时在断缝处楼梯会发生滑动，请勿在滑动

范围内堆放能阻止楼梯滑动的物体，且提醒行人在地震来临时注意；

4建筑物周围隔震沟：应在建筑物周围隔震沟范围内设置标线或警示线，提醒人们此处为隔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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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隔震沟，地震时建筑将在该范围内移动，禁止往隔震沟倾倒垃圾、堆放杂物等，并且周

围停放物应该和建筑物保持一定的避让距离，避免地震时发生碰撞；

5隔震产品描述：应注明隔震产品的型号、规格以及功能、特性等，简要描述特殊使用要求。

注释：文中*号标注部分表示与现有国家相关标准不同的内容：即根据地方或行业规范等新增

和技术指标提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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